
关于古县2014年财政预算

执行情况和201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

报   告

——2015年6月在古县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第五次会议上

古县财政局局长   李东平

各位代表：

受县人民政府委托，现向大会提出全县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和2015年财政预算（草案）的报告，请予审议，并请县政协委员和其他列席人员提出意见。　　
一、201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

2014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财政部门积极应对经济增速减缓、企业效益下滑、财政收入增长乏力、刚性支出压力持续加大的严峻形势，以深化财政改革为主线，以创新制度为抓手，集思广益，攻坚克难，积极开源节流，努力增收节支，扎实推进财政管理，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全力推进我县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稳步发展。2014年预算执行总体平稳，财政工作取得新进展。

   （一）当年财政收入完成情况

2014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年初计划53773万元，年终实际完成47800万元，为预算的88.89%，与上年47798万元基本持平。

税收完成情况：

	税  种
	2014年

（万元）
	2013年

（万元）
	同比增减

（%）
	增减绝对值

（万元）

	税收合计
	53628
	62438
	-14.11
	-8809

	增值税
	26582
	31230
	-14.88
	-4648

	企业所得税
	8198
	13554
	-39.52
	-5356

	个人所得税
	4117
	4288
	-3.99
	-171

	营业税
	5873
	5520
	6.39
	353

	资源税
	4872
	4043
	20.5
	829

	城维税
	739
	992
	-25.5
	-253

	房产税
	459
	359
	27.86
	100

	印花税
	646
	757
	-14.66
	-111

	城镇土地使用税
	1621
	1156
	40.22
	465


	土地增值税
	72
	71
	1.41
	1

	车船税
	196
	180
	8.89
	16

	耕地占用税
	56
	74
	-24.32
	-18

	契税
	197
	214
	-7.94
	-17


非税收入完成情况：

非税收入完成31255万元，增长2.59%。主要为：排污费789万元，水资源费263万元，教育费附加902万元，矿补费114万元，“两权”价款16666万元，行政事业性收费5668万元，罚没收入646万元，国有资产有偿使用145万元，其他收入6062万元。

2014年政府性基金收入7840万元（其中：县级收入5273万元，上级专款2567万元），上年结转1515万元。

   （二）当年财政支出执行情况

2014年，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94815万元，为变动预算的94%，比上年91401万元增长3.74%。其中：个人部分支出25958万元，公用部分支出5555万元，县级专款支出41701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21601万元。按科目大类支出：

一般公共服务支出6787万元，占变动预算6833万元的99.32%，同比下降14.11%；

公共安全支出3865万元， 占变动预算3907万元的98.92%，同比下降26.1%  ；

    教育支出11748万元，占变动预算12534万元的93.73%，同比下降14%；

    科学技术支出449万元， 占变动预算449万元的100%，同比下降28.27%；

    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124万元，占变动预算1240万元的90.65%，同比下降28.77%；

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10971万元，占变动预算11252万元的96.77%，同比下降10.54%；

医疗卫生支出 12581万元，占变动预算13033万元的96.53%，同比增长32.69%；

节能环保支出3537万元，占变动预算3850万元的91.87%，同比增长9.7%；

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304万元，占变动预算1306万元的99.85%，同比下降44.34%；

农林水事务支出 11412万元，占变动预算12219万元的93.39%，同比增长1.99%；

交通运输支出981万元，占变动预算1041万元的94.23%，同比增长41.55%；

资源勘探电力信息等事务支出 767万元，占变动预算797万元的96.23%，同比增长11.48%；

    商业服务业等事务支出288万元, 占变动预算296万元的97.29%，同比下降63.49%;

    援助其他地区支出83万元，占变动预算83万元的100%；

国土资源气象等事务支出 18801万元,占变动预算21221万元的88.6%，同比下降0.2%；

    住房保障支出3866万元，占变动预算4438万元的87.11%，同比增长102.09%；

    粮油物资管理事务支出112万元，占变动预算157万元的71.33%，同比下降20%；

其他支出6139万元，占变动预算6274万元的97.85%，同比增长710.96%。

2014年政府性基金支出合计7766万元，其中：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支出3089万元，地方教育附加支出1410万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支出1938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支出115万元，育林基金支出50万元，彩票公益金支出34万元，地方森林植被恢复支出97万元，农田水利建设基金支出140万元，水库移民扶持基金支出4万元，残疾人保障金支出2万元，廉租住房维护和管理支出29万元，教育资金安排资金支出234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支出106万元，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518万元，结转下年1589万元。

   （三）当年收支平衡情况

全年预算总财力102930万元，其中：一般预算收入47800万元；上级补助收入46370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171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17399万元，专项转移支付14571万元；地方政府性债券3500万元，上年结转2784万元，调入预算稳定调节基金2476万元。

全年一般预算支出94815万元，结转下年支出6115万元，安排预算稳定调解基金2000万元。

    收支相抵，实现当年预算收支平衡。

   （四）落实县九届人大四次会议预算决议情况

    1、发挥调控职能，加大收入征管。财政部门充分发挥职能，增强大局意识、服务意识，推动县域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全力组织协调收入。与两税部门协调配合，深入企业调查税源，克服一切减收因素，全力组织征收，做到应收尽收。二是落实非税收入征管。加大对各种收费、附加、罚没款等资金的收缴力度，严格执行“收支两条线”制度，确保了非税收入足额入库。
    2、优化支出结构，保障民生事业。一是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严控一般性支出（特别是“三公”经费支出），合理安排有限财力，确保了党政事业机关正常运转，个人部分全部兑现,各项民生支出达到规定要求。其中：教育、文化体育与传媒、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与计划生育、节能环保、农林水事务六项重点支出共计51384万元，占全年公共预算支出的54%。二是加快完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县财政足额落实对农村五保、城乡低保、城乡医疗救助政策的配套资金。县级补助农村五保152万元，补助城市低保70万元，农村低保50万元、城乡医疗救助34万元，全部足额到位。三是继续落实各项强农惠农政策。执行退耕还林政策补助236万元，良种补贴155万元，粮食补贴1515万元，全部通过“一卡通”直付到农户；投入农村公益事业“一事一议”财政奖补资金348万元；农村道路硬化补助资金151万元；灾害救助63万元；农村居民饮水工程38万元。四是加大保障性安居工程和节能环保投入。补贴廉租住房资金77万元，保障人口达920人；投入1960万元，建设棚户区200套；投入900万元，建设经济适用房100套。拨付节能环保资金3537万元，主要用于节能减排、天然林保护和退耕还林等项目支出。五是全方位开展农发工作。成功申报国家农业综合开发县，顺利完成了2014年度土地治理和出让金项目。        

3、多方筹资，服务全县经济发展。积极融资担保，助推产业结构调整。为利达焦化10万吨甲醇项目融资清洁能源贷款5000万元，申请清洁发展贴息资金100万元，这些资金的到位，有效缓解了企业资金紧缺的压力，加快了企业科技创新和转型发展；为10余家产业化企业提供200万元小额担保，帮扶小微企业和农业产业化项目加快发展；争取上级项目资金1000余万元，用于农村饮水和道路建设等民生工程；争取上级一次性转移支付6000万元，有效缓解了我县的财政支出压力。

4、规范财政监管制度，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非税收入全部纳入非税收缴系统，目前运行稳定；继续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全年集中支付资金78399万元，纠正会计资料180份，涉及金额260万元，确保了财政资金的安全运行；牵头出台了《古县公务支出管理办法》、《县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管理制度，对公务接待的标准、陪客数量，各类会议费、出差费标准，公务用车派车单、定点维修、办公设备招标、定点购置等做出详细规定和要求，对三公经费实行集中支付，严格履行签批手续，对较高的开支项目，要求预算单位作出书面说明，从2014年6月份实施以来，基本杜绝了不合理支出和超预算支出现象，三公经费管理初步走上了制度化轨道，2014年全县“三公”经费支出1220万元，同比下降15%；出台了《关于简化政府采购项目资金支付程序的通知》，科学制定政府采购目录和限额标准，扩大政府采购规模，提高政府采购效率，采购预算8500余万元，实际采购7650余万元，节约资金850万元；财政稽查对4个单位的会计信息、20个行政事业单位的“收支两条线”、2个乡镇的财政预决算执行情况、146个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的“小金库”专项问题进行了监督检查，对查出的违规问题依法予以规范纠正；对全县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信息系统进行了升级、维护、改造。圆满完成了报废资产处置、违规公车处置、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摸底和黄标车及老旧车淘汰工作；进一步规范财政投资项目评审，完善投资评审操作规程和管理办法。对66个财政投资项目进行了评审，其中：预算评审项目43个，送审投资额15491万元，审定金额12969万元，审减资金2522万元，审减率16%；结算评审项目23个，送审投资额4694万元，审定金额4021万元，审减资金672万元，平均审减率为15%。

在看到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财政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矛盾和问题：一是受宏观经济下行的影响，现有税源增收动力不足，财政收入下滑严重；二是非税收入占比过大，可持续发展力量薄弱；三是各方面事业发展对财政投入的要求越来越高，刚性支出逐年加大，财政收支矛盾不断凸显，财政平衡和资金保障压力加大；四是财政管理仍需加强，地方政府债务风险不容忽视。对于这些问题，需要高度重视，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解决。

二、2015年全县预算草案

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启动之年，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我县推进“四化兴县”发展战略的关键之年。编制好2015年预算，做好各项财政工作，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提升经济发展质量，促进县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2015年预算安排原则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和新《预算法》，落实县委九届五次全会暨全县经济工作会议、全市财政工作会议部署，综合考虑我县财政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2015年全县财政预算编制原则如下：

----收入预算编制。积极组织、稳中求进、保障支出。收入预算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与财政政策相衔接。

----支出预算编制。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厉行节约。优化财政支出结构，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消化结余结转，盘活存量资金。清理规范重点支出同财政收支增幅或生产总值挂钩事项，提高财政资金使用绩效。

----提高预算编制完整性。编制全口径预算，政府收支全部纳入预算管理。

----加大政府预算统筹力度。统筹安排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一般公共预算。

----推进财政预决算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要细化并公开至支出功能科目的项级，同时使用经济科目编报并公开政府预决算和部门预决算。

   （二）2015年收支预算

2015年预算编制主要特点：一是严格按照新《预算法》的法规编制2015年预算；二是根据全口径预算管理要求，编制以公共财政、政府性基金、社会保险基金为内容的预算；三是坚持收支平衡的原则，预算收支安排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2015年收支预算安排如下：

1、公共财政预算 

2015年市下达我县的公共财政预算收入预期目标为50764万元，比上年完成数47800万元增长6%。做出这样的预期，主要考虑了以下因素：一是今年经济发展形势严峻。世界经济仍将延续缓慢复苏态势，我国经济进入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市场能源需求不旺、煤炭价格低迷造成我县主导企业生产经营困难，经济下行压力较大，财政收入增长面临较大困难。二是财政减收因素。煤炭价格与企业效益下降对税收产生了下拉影响，推进“营改增”扩面、暂免征收小微企业增值税和营业税、免征和取消行政事业性收费等也将减少一部分收入。三是随着我县以煤为基、多元化产业发展，以及资源整合后基建矿井的逐步完工投产，将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产能的释放，为今后财政收入的增长奠定了基础。四是完成我县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保障转型跨越领先发展、确保社会公益项目建设和社会保障提标扩面等一系列惠民政策的落实，需要一定的收入增长速度来保障。

   （1）市下达目标任务安排

根据市下达的预算目标50764万元测算，全年的总财力为70171万元。2015年，按预期目标全县公共财政预算支出安排70171万元，比2014年向县人大常委会备案预算增长2.25%。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7802万元，同口径增长0.8%；公共安全支出3007万元，同比增长27.69%；教育支出12523万元，同比增长31%；科学技术支出112万元，同比下降71.93%；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1147万元，同比增长36.2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9972万元，同比下降4.3%；医疗卫生支出5586万元，同口径增长1.25%；节能环保支出1074万元，同比增长9.03%；城乡社区事务支出1199万元，同比下降63.55%；农林水事务支出3428万元，同比下降27.26%；

交通运输支出764万元，同比增长449.6%；采掘电力信息支出957万元，同比增长164.36%；商业服务业支出278万元，同比增长62.57%；国土资源事务支出19970万元，同口径下降0.59%；住房保障支出1396万元，同比增长3.71%；粮油物资储备管理事务支出223万元，同比增长97.35%；援助其他地区支出83万元；预备费450万元；其他支出200万元。

   （2）按实际完成测算安排

一财两税部门结合今年的实际，剔除了税收中去年的一次性因素及市场因素导致的税收减少7247万元，同时，考虑为企业减压的政策因素，“两权”价款缓交导致非税收入减少22518万元，充分考虑目前的实际收入状况，测算出全年的公共预算收入为21000万元，全年财力为40407万元，比预期目标短缺29765万元。

全年安排个人部分29691万元，日常公用运转3176万元，政策性部分配套1568万元，破产企业和失地农民补贴、部门政策执行的非财政供养人员生活补贴、自收自支和临时人员工资共计5970万元。短缺的29765万元预算作为以收定支的备案预算。

    2、政府性基金预算

2015年全县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2182万元，比上年实际

完成数下降58.62%。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安排2182万元，比上年预算下降71.6%。

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15年全县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收入11152万元，其中，财政补贴收入4112万元。社会基金支出8308万元，预算收支结余2844万元。

    三、完成2015年预算任务的主要措施

   （一）围绕加强征管，确保收入目标完成。挖掘收入潜力，确保实现财政收入预期目标。开展税源调查，做实收入计划，及早落实国地税、财政、国土等征管部门收入任务。开展重点税种、重点行业税收专项检查，严控跑、冒、滴、漏现象发生。挖掘地方小税种增长潜力。严格落实非税收入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加大非税收入征缴力度，努力实现应收尽收，增加地方可用财力规模。

   （二）围绕政策导向，积极向上争取。深入把握积极财政政策导向，加大向上争取力度。与有关部门密切沟通，了解和掌握2015年财政资金规模、投向等政策信息，为对上争取提供参考。争取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农田水利建设、森林生态效益补偿等资金，支持发展现代农业。争取农村文化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建设等资金，改善农村生活条件。争取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经济转型等专项资金，促进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发展，目前正筹备申请利达焦化6万吨合成氨项目资金。争取财力性转移支付补助，增加可用财力，弥补财力缺口。   

   （三）围绕优化结构，保障重点支出。全面落实“以人为本”的理财思想，科学界定财政支出范围，坚持有保有压、有促有控的原则，逐步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认真编制和执行年度预算，强化预算刚性，严格控制一般性支出，将财力优先用于保证工资发放、正常运转、民生改善、公共服务等重点支出。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压缩车辆费、会议费、公务接待费等预算支出，集中财力，重点保障“三农”、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就业和环保等事关社会发展和全局稳定的支出需求。进一步提高预算单位的预算意识，强化预算约束，倡导创建节约型机关。积极做好资金调度工作，保证支出进度，按规定管理好、使用好财政资金，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四）围绕依法理财，深化财政改革。一是全面清理各类财税优惠政策。开展对各类税收优惠政策的专项清理，对违规制定的各种优惠政策坚决予以取消。二是推进公开透明。进一步加大预决算公开力度，全方位推进预算公开，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使政府预算在阳光下运行，自觉接受各个方面的监督。三是规范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严格政府债务举借审批程序，严控新增债务，加快政府融资平台转型，妥善处理存量债务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坚决制止非法集资、违规担保；完善政府性债务风险预警机制；加大推广应用PPP模式力度。四是完善预算绩效评价管理。扩大预算绩效管理范围，建立健全第三方评价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结果运用。五是加快政府采购转型。既重程序，更重结果，严格执行“先预算，后采购”，推进政府购买服务试点。六是深化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完善财政账户管理，精简财政专户，完善预算执行动态监控机制，盘活财政存量资金，加快预算执行进度。七是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科学合理制定公务交通补贴标准。

   （五）围绕规范秩序，强化财政监管。以推进财政管理绩效综合评价为抓手，推动财政管理工作水平整体提升。深入贯彻落实中央、省市有关加强财政资金监管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同步监督机制建设，加大财政监督检查力度，继续开展“小金库”、专项资金检查工作，严肃财经纪律。
各位代表：做好2015年财政工作，任务繁重，责任重大，让我们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县人大的监督支持下，坚定信心，脚踏实地，攻坚克难，真抓实干，圆满完成全年预算工作任务，为推进我县转型跨越领先发展做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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